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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5,454,432

291,992,641

157,039,552

175,593,685

97,310,583

224,646,251

24,051,7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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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,986,2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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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,030,9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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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,546,238

39,708,596

15,133,7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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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,346,0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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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,052,5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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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,687,4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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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,354,593

6,121,205

1,981,673

442,807

79,754

48,491,429

11,580,321

7,465,100

5,374,790

3,101,567

1,961,040

6,970,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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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3,549

1,409,1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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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新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北　 市

 　桃　 園　 市

 　臺　 中　 市

 　臺　 南　 市

 　高　 雄　 市

 　宜　 蘭　 縣

 　新　 竹　 縣

 　苗　 栗　 縣

 　彰　 化　 縣

 　南　 投　 縣

 　雲　 林　 縣

 　嘉　 義　 縣

 　屏　 東　 縣

 　臺　 東　 縣

 　花　 蓮　 縣

 　澎　 湖　 縣

 　基　 隆　 市

 　新　 竹　 市

 　嘉　 義　 市

 　金　 門　 縣

 　連　 江　 縣

中華民國106年 5月

10362-01-03

勞工保險局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 本局勞工退休金組。

 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    3.依103年1月17日修正生效勞工退休金條例規定，本表含未滿60歲喪失工作能力，符合請領條件之勞工得提前領取退休金資料。
    2.本人請領月退休金係勞工申請第一次月退休金經審查核可者，自收到申請書之次月起核發至當季止，嗣後定期於每年2月、5月、8月、11月按季續發，故前述月份件數含首發及續發。
 註:1.本表「地區別」係依通訊地址資料統計。

中華民國106年 7月13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勞工退休金核發件數及金額—按核發種類及地區分

 單位：件、元

核 發 種 類  合　　　　計 本人請領一次退休金 遺屬或指定請領人請領退休金 本人請領續提退休金 本人請領月退休金

 件　　數  金　　額  件　　數  金　　額  件　　數  金　　額  件　　數  金　　額 件 數 (註 2)  金　　額 地　區　別  首　發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 填表說明： 編製


